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文創工作室獎助要點 
107年 5月 8 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委員會訂 

111年 3月 9 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委員會新訂 

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深耕計

畫)之精神，強化學用合一，導入文創產業的創新活水、落實學生創意，育成學生文創

工作團隊，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文創工作室獎助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文創工作室」係指由本校師生及企業人士共同組成，進行文創產業研究

與開發之專案團隊。透過工作室之運行，讓學生能於在校期間落實學用合一、集結職

場團隊運作之能量，並產出實務成果，進而提升學生就業與創業競爭力。 

三、 團隊組成與申請資格 
(一) 工作室團隊由學生、指導老師、業界師資組成，並於執行期間內推派 1位本校在

籍學生擔任申請人。 
(二) 申請資格： 

1. 團隊須包含至少 2 位本校在籍學生，於計畫執行結束前，須超過(含)半數學生保

有學籍。 
2. 團隊須邀請 1 位本校專兼任教師擔任指導老師，若為兼任教師時，須另邀本校

專任教師 1 位擔任共同指導老師。 
3. 團隊須聘任相關研發領域中 1 至 3 名業界師資擔任工作室顧問。 

四、 業師合作模式 
(一) 業界師資：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申請團隊須尋求與業師合作，邀請業界師資擔

任文創工作室顧問。書面計畫書應明列業師基本資料(含專長及合作之原因)，並

於決審時提出業師合作同意書。 
(二) 合作模式：業師擔任文創工作室顧問期間，提供研發專案指導與產業現況及學生

諮詢與輔導。同一文創工作室在計畫執行期間，輔導可採會議、工作執行輔導、

媒合合作機會等形式，並填寫諮詢輔導紀錄表。查核期間將諮詢內容及輔導紀錄

列為重點參考之一。 
(三) 業師出席費用支領：同一文創工作室邀請業師輔導，出席費支領最高以 6 次為

限，相關費用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項下支應。 

五、 申請及審查標準 
(一) 資格審查：申請人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備齊「文創工作室發展計畫書」至本校文

創處，由文創處就書面資料進行資格審查。文件資料不符合規定或應載內容不完

備且可補件者，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不完備者，喪失申請資

格。 
(二) 決審：通過資格審查者，由文創處組織審議委員會進行評選作業。評選錄取之團

隊名單及獎助金額，經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於深耕計畫管考會議備查。 
(三) 本獎助案之審查及評選標準包含：深耕計畫目的之符合性、計畫內容的創新性、

可執行性、團隊組成、預期研發成果、預算編列合理性等項目。 
(四) 每一提案計畫申請獎助金額度視當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額度核發，依當年

度公告為準。 



六、 執行期間與項目 
(一) 執行期間以當年度通過審查結果之公告日期起至該年度 11 月 30 日止。 
(二) 文創工作室之執行內容與研發成果，應以參加國際或全國競賽、技術轉移、著作

權之授權使用、執行產學展演活動、量產與販售等具有開創和運用等活絡文創產

業價值之專案為主要標的。 
(三) 參加文創工作室期間，應參加辦理之創新創業課程；計畫完成時應繳交成果作品

集，並就所開發之標的物、團隊運作等規劃未來發展模式，繳交創新創業計畫

書。 
(四) 為掌握團隊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之有效性，團隊成員須配合參加文創處召開之諮

詢會議。 

七、 獎助金額度、空間及業師出席費用 
(一) 獎助金額：得由審議委員會視專案規模、工作內容、預期效益、當年度預算額

度、申請件數與審查委員之建議等酌予調整。 
(二) 獎助金採 3 次撥款方式核撥，第 1 次為總經費 40%；第 2 次為總經費 30%；第 3

次為總經費 30%。 
(三) 業師出席費及相關費用，另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業務費項下支應。 
(四) 文創工作室團隊可向文創處申請「創意空間」場地使用，依據當年度可提供之創

意空間為主。 
(五) 本校將依我國稅務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獎助金之所得稅申報及代扣繳獎助金稅額

等事宜。 
八、 撥款及查核 

經評選通過者，獎助金分 3 次撥付。 
(一) 期初：評選錄取團隊名單經簽陳校長核定通過後，撥付第 1 次獎助金。 
(二) 期中： 

1. 執行團隊須於計畫執行期程 1/2 的時間點以前(約 8 月中旬)提交書面期中報

告、簡報及半成品(或照片)，並依該月查核項目進行口頭報告，由文創處執

行期中查核。如未能通過期中查核者，需限期改善並說明改善機制及辦理情

形。未能限期改善者，將不予核撥第 2 次獎助金。 
2. 查核內容為經費運用情形、業師輔導情形、計畫執行情形、課程參與情形、

查核點完成率。 
(三) 期末：獲獎助團隊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在規定期限內，繳交績效報告、完整創

作、成品、成果照片、成果報告書、期末報告書。未按規定繳交文件、作品或成

果資料品質不良，本校保留撤銷或廢止部分獎助金之權利。 
(四) 獲獎助團隊應擔保未來確實執行並完成獲獎計畫，無故中途退出者，應無異議退

還已核撥之獎助金。如有上列情形者，將視情節輕重，終止計畫並重新檢討獎助

額度，或廢止獎助金之受領資格並追回其已受領之全部或部分獎助金，並列為未

來本校相關獎助計畫審核之重要參考。 

九、 其他規定 
(一) 申請人：應負責工作室之運作與執行及報告執行進度，並於該年度的 11 月 20 日

前繳交成果報告書至文創處，且配合成果發表會或相關活動。 

(二) 學生團隊：配合本案申請人執行文創工作室之相關工作，並於成果報告書中撰寫

心得，配合參加成果發表會或相關計畫活動。 



(三) 指導老師：指導本案工作室團隊執行文創工作室計畫，配合參加成果發表會或相

關計畫活動。 

(四) 因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著作權，由團隊成員簽署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著作權人無

償授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或其他非商

業使用之權利，均不予通知或致酬，並同意對本校不行使著作人格權，相關權利

分配另行簽定授權合約。 

(五) 與合作廠商完成該作品之量產與販售相關行為與合作細節，依據｢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文創及藝術經紀行銷運作要點｣辦理。 

十、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深耕計畫，獎助金額得視當年度預算規劃而調整。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得依相關規定補充之。 

十二、 本要點經深耕計畫管考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